关于《南阳市区域协同招商若干措施》

的起草说明

按照会议安排，现将《南阳市区域协同招商若干措施》的起草情况及主要内容汇报如下：

一、起草背景

为贯彻落实市委七届八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市委市政府督察局下发了《市委安排事项交办通知》（﹝2025﹞7号），要求市招商投资促进局牵头，市财政局、市税务局、市统计局负责，各县市区参与，在《南阳市推动县市招商引资项目落地中心城区的六条措施》（宛招委办﹝2024﹞2号）文件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完善各县市与中心城区以及各县市之间的招商引资项目全域协同布局税收分成和统计口径工作机制，促进利益共享、合作共赢，鼓励各县市区围绕主导产业抓招商、上项目，聚力推动中心城区快起高峰。结合全市招商引资工作实际，起草《南阳市区域协同招商若干措施》。

二、起草《南阳市区域协同招商若干措施》的必要性
为实现市县招商引资信息共享，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全域协同布局，打破原有的小的行政区划，围绕主导产业聚链成群，特起草修订完善《南阳市区域协同招商若干措施》。

三、文本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

《南阳市区域协同招商若干措施》共分三个部分：指导思想、适用范围、工作措施。

（一）指导思想

略。

（二）适用范围

各县（市）区、功能区从南阳市外新引进的具备落地条件的产业项目，因投资方需求、主导产业发展等原因，推荐到我市其他各县（市）区、功能区的招商引资项目。

各县（市）区、功能区既有企业因发展需要、“腾笼换鸟”等原因而迁移的项目，在共建共赢、利益共享的原则下可参照本措施执行。

（三）工作措施
共分八项：项目推进、利益共享、统计口径、基金支持、土地报批、绩效奖励、统筹布局、精准扶持。项目推进部分主要解决项目有序协同推进建设，利益共享部分主要解决项目引荐方和承接方利益共享比例，统计口径部分主要解决企业涉及统计调查等事项，基金支持部分主要解决基金参股投资项目问题，土地报批部分主要解决项目用地保障问题，绩效奖励部分主要解决区域协同招商考评问题，统筹布局部分主要解决项目合理布局问题，精准扶持部分主要解决项目扶持政策问题。
四、意见协调情况

起草《南阳市区域协同招商若干措施》分3轮共征求市财政局、市税务局、市统计局等14个部门，17个县市区（功能区）共31个单位的意见。第三轮征求意见中，28个单位无修改意见，卧龙综保区、高新区、示范区等3个单位提出的5条修改意见，不采纳5条。

五、提请会议研究解决的问题

提请《南阳市区域协同招商若干措施》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后，建议以市政府办文件印发实施。



